
“有时原告哭得声泪俱
下，我真的很为难”

不久前，徐义凤（化名）找到王新

亮求助。从结婚第一年起，她已经被

丈夫揍了整整12年。

暴力的开始，是口角到激动时的

一记耳光。随后变成了推搡，脚踹到

身上，拳砸在头上。徐义凤发现丈夫

愈发武断，凡事都不与她商量，只下

命令。她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丈

夫揍她时，她蜷缩在墙角，不敢反抗。

忍无可忍的徐义凤决定离婚。

可在法庭上，她拿得出的“证据”，仅

仅是一份头被打破的病历，还无法证

明是丈夫所致。最终，法院裁决双方

仅有“家务矛盾”，不准予离婚。

《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

护令是一大亮点。这份民事裁定规

定，家庭关系中的施暴者，必须在一

定时间内依照规则远离受害者，从而

起到保护作用。问题在于，无论是申

请保护令，还是在离婚诉讼中证明对

方家暴以争取补偿，需要严密举证。

王新亮表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

中，想要证明家暴行为，一般要有出

警记录，配套相应的病历或伤情鉴定

书，很多受害者根本没有法律意识，

也没能提交法庭所需的足够证据。

魏晓玲（化名）就陷入困局。王

新亮帮她打了离婚官司。她声称被

丈夫殴打了8年，还经常遭遇各种侮

辱，离家出走也会遭受短信威胁。可

在漫长年月里，她没有留下有力证

据，连短信记录也删得一干二净。

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家事少年审

判庭庭长王文燕遇到最多的案件，往

往是原告声称自己遭遇了长期、严重

的暴力行为，可能够上交的证据只有

零星的病历，被告则对一切矢口否

认。“有时原告哭得声泪俱下，我真的

很为难。”但她表示，“谁起诉，谁举

证”的法律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主审

法官无论内心如何同情，都不可能作

出“谁哭声大谁有理”的判决。

从《反家庭暴力法》颁布至今，她

所在的法庭共发出了4张保护令，无

一例外，全部备有详尽的出警记录和

伤情报告。有原告试图拉来邻居作

证，绝大多数情况下，没人肯出面。

这种情况不局限在一地。

现实中产生更大落差的，是《反

家庭暴力法》将“精神暴力”也列入家

庭暴力的范畴。在王新亮看来，这一

领域的司法实践和实施细则几乎空

白，举证难上加难。

咨询的问题，往往是“怎
么能让他别再打我”

刚开展反家暴公益咨询时，王新

亮经常感到疑惑，自己只是给些最基

本的建议，比如“远离施暴者”，就能

收获连绵不绝的感谢。妇女们会说

“心里亮堂多了”。

时间久了他才明白，这些人的环

境缺少产生勇气的土壤。

离婚诉求被驳回后，徐义凤在娘

家躲了3个多月，男方家没有一个人

劝她回去。倒是她的父母和朋友不

停劝说，“日子还要过”。

那一次，她确实选择了回家，并

且很清楚自己将面临什么。在那个

家庭里，公公会当着她的面，用擀面

杖殴打婆婆，往婆婆身上浇开水，就

像她丈夫殴打她一样。不同的是，这

次回来后，婆婆开始教育她，“要学会

忍让”“多为男人着想”。

这种思维发挥了威力：在接下来

的8年多里，丈夫的拳头依旧时不时

落到她身上。她开始反省，每次挨打

后都觉得是自己错了。如果不是去

年，丈夫再次把碗摔在她头上，还要

去砍她的家人，她没再想过离婚。

2015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黄尔梅曾透露，在我国，受害人平

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

在近一年半接到的600多个咨询

热线中，真正试图找王新亮维权的受

害者也仅有70多位。其他人咨询的

问题，往往都是“怎么能让他别再打

我”“怎么能安生过日子”。

这种期望通常很难实现。“对于

家暴，应该‘零容忍’。”婚姻心理学专

家宋家玉提出，很多家暴受害者并不

清楚施暴者会上瘾，“只要有了第一

次，只会越来越重。”

宋家玉表示，很多人施暴后，会

想尽办法表达歉意，比如下跪，写保

证书，或者进行物质补偿。这又使被

害人收获“得到感”，经过循环往复，

二人往往会形成一种“病态的平衡”。

这种平衡下，纵使偶尔的暴行令

受害者忍无可忍，向警方求助，诉求

实质上仍是“修复家庭关系”。但法

律并没有这种功能，只能将施暴者拘

留乃至逮捕。这种落差使得很多家

暴受害者主动放弃追责。

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出现在司法

领域。王文燕坦诚，在如今《反家庭

暴力法》缺乏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家

暴认不认，人身保护令发不发，怎么

发，十分依靠法官的个人经验。

类似的判词，几乎和6年
前一模一样

《反家庭暴力法》推出整整21个

月后，如何让纸面上的条文真正影响

到千家万户，成了一线法律工作者不

得不面对的问题。王新亮今年11月

发起了“中国反家庭暴力求助网”。

“一些国家的类似法律，仅有关

保护令的条目就达六七十，我们整部

法才38条。”在王新亮看来，《反家庭

暴力法》不够细致，继而导致实施

难。比如“具体什么程度算作家暴”

“家暴施暴者在离婚时该做出哪些赔

偿”“人身保护令的具体核发条件”，

全部是法律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王文燕也感觉，目前的《反家庭

暴力法》用起来“不太顺手”。欣慰之

处在于，自新法颁布后，济南的司法

系统始终面向基层法官调研、征求问

题。

她担心的是，“执行方面也缺乏

实施细则。法律如果不能令行禁止，

不遵守之后没有惩戒，当事人不知敬

畏，就会产生恶的示范效应。”

在她担心的背后，《反家庭暴力

法》颁布首月全国颁发的33份保护令

中，就有4名施暴者以不同形式挑战

了司法权威。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

言人表示，施暴者违反保护令时，公

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共同负责。但在

山东女子学院教授张雅维等人看来，

对违反保护令的惩戒目前很难严格

执行。有的施暴者违反保护令后，承

担的后果仅仅是训诫或罚款，甚至根

本没有执行处罚。

宋家玉曾经疏导过一位直辖市

的厅局级干部。这位干部垂着头对

宋家玉说，自己也很痛苦，可是克制

不住。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前两任全被打跑了。”

“软硬手段要齐头并进，法律之

后要跟上心理治疗和疏导。”宋家玉

说，自己见过不少施暴者离婚后再

婚，一次次陷入同样境地。还有很多

受害者，即使申请下保护令，内心想

的依旧是“修复家庭关系，恢复正常

生活”，可社会上至今缺乏能够给予

引导的机构。

用张雅维的话说，反家暴的很多

工作，都在“反家暴法”外。无论走进

家庭，为弱势者赋权普法，还是培养

家暴受害者的技能，给予他们独立生

活能力，都是十分长期的工作。

去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王

新亮又代理了一起案件。他的当事

人在一年里被丈夫反复殴打，直到最

后被生生掰折了手指。警察告诉她，

可以逮捕她的丈夫，但从此“孩子政

审会有问题，上学升迁都受影响”，她

哭着放弃了追究。法官给的结果是

“感情基础尚在”，不准予离婚。她只

能跟着男人回了家。年初，王新亮又

一次收到电话，她在电话里惊恐地声

称再次遭受虐打。此后，王新亮再也

无法联系到她。

在她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判决书

上写着：“虽然双方在生活中常因家

庭琐事产生矛盾，影响了夫妻感情，

但并不足以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还是能

够继续维持稳定和睦的家庭的。”

类似的判词，几乎和6年前一模

一样。

哲人有言，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

莫过于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

生使命。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哥伦

布，但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双眺望远方的

眼睛。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并非由窄变

宽、由急变缓的河流，更像是奔腾在崇山峻

岭间的小溪。与其在看似停滞的人生边界

处踟蹰不前、哀婉叹息，莫如果敢地迈开脚

步，张开双臂去迎接前方的机遇。

长跑运动中有“极点”概念，意即跑步

中会出现呼吸困难、情绪低落、全身乏力等

状况，但在熬过临界点之后，跑步者将迎来

“第二次呼吸”，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很多时候，我们常在抵达边界前就选择了

放弃。在人生的边界上敢于突破、奋勇前

行，我们才能越过一个又一个“极点”，收获

不一样的风景。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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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突破人生的边界
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未来，是一股不

可逆转的潮流。从全球角度来看，数字经济

是推动经济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

速器和放大器。与此同时，中国已在多个领

域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不仅电商交

易额全球总额占比超40%，数字化支付更是

独步世界，而风靡中国的共享单车也已进军

海外。拥有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市场的中国，

已成为塑造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重要力

量。 (北京青年报)

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未来
这些天，网上流传一组富有童真、童趣

的诗，很多人看完后感慨：我们的写作水平，

可能连小学生都不如了。比如一个7岁小朋

友写的：“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这个

“烫”字用得多好，这些孩子年纪尚小，大多

刚上小学，有的还在上幼儿园，他们认识的

字不多，更不要说经过专门的诗歌训练。正

因为如此，他们的诗有着一种简单、直接、动

人的力量。不管如何，现代教育应该呵护孩

子的“诗心”。 (中国青年报)

让孩子保留一颗诗心

首部《反家庭暴

力法》推出后，山东律

师王新亮案头的求助

热线愈发繁忙：过去

每年只响起二三十次

的铃声，立法后的这

一 年 半 里 ，响 起 了

600多次。

参与反家暴公益

维权 6 年，王新亮最

怕的是电话那头的求

助者突然销声匿迹。

他6年前代理过

一桩离婚案，女人结

婚一年，被赤身裸体

打 出 家 门 10 多 次 。

她光着身子跑进饭

馆，男人提着刀冲进

来，饭馆老板拿刀才

把他赶走。她找保安

求助，气急败坏的丈

夫连保安都打。她躲

回娘家，愤怒的丈夫

拿菜刀砍防盗门，等

到警察赶到，门几乎

被砍穿了。

尽管有多次报警

记录，可当她走向法

庭，等来的结果却是

“感情未完全破裂”，

不准予离婚。走投无

路的女人选择瞒着所

有人离家出走，躲到

男人找不到的地方。

次年，王新亮在

济南联合3所高校、6

家律师事务所成立了

“反家庭暴力建言暨

维权联盟”。

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统计显示，全

国 24.7%的家庭发生

过不同程度的家暴。

妇联系统每年受理家

暴投诉近5万件。相

比之下，自 2016 年 3

月法律实施至年底，

保护家暴受害者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

全国法院发出总数为

680份。

中国青年报

“反家暴法”
如何才能走进千家万户


